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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华软件股份公司

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

东华软件股份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控股股东北京东华诚信电脑科技发

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诚信电脑”）拟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至高通信技术

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深圳至高”）签署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深圳至高拟将

持有的深圳市贝尔加数据信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贝尔加”）30%股权转让给

诚信电脑，交易双方协商一致确定最终交易价格。本次交易完成后，深圳至高不

再持有贝尔加股权。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诚信电脑系公司控股股

东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

公司于 2026 年 6 月 25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

转让参股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关联董事薛向东先生回避表决；该议案

已经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三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。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

管指引第 1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相关规定，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在董

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。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

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。

二、关联方基本情况

1、公司名称：北京东华诚信电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2、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自然人投资或控股)



3、住所：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128 号 302 室

4、法定代表人：郭玉梅

5、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3,983.53 万元

6、经营范围：技术开发、技术推广、技术转让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；开

发、销售计算机软、硬件及外围设备；计算机系统集成；货物进出口、代理进出

口；销售食品。（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销售食品以

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

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

7、实际控制人及主要股东：薛向东及其家族成员，其中薛向东持股比例

44.7233%，郭玉梅持股比例 32.6837%，薛坤持股比例 22.5930%。

8、历史沿革及主要业务：诚信电脑成立于 1993 年 10 月，主营计算机软硬

件开发销售、系统集成、技术咨询推广与进出口业务，自公司上市以来一直是公

司的控股股东；最近三年经营正常。

9、主要财务数据：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诚信电脑总资产 139,672.33

万元，净资产 135,029.72 万元，2025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22.25 万元，净利润

-154.30 万元（未经审计）。

10、关联关系：诚信电脑为公司控股股东，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

规则》第 6.3.3 条规定的关联人情形。

11、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：否

三、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

1、公司名称：深圳市贝尔加数据信息有限公司

2、成立时间：2015 年 4 月 3 日

3、住所：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象角塘社区润昌工业园厂区厂房 A栋 201

4、法定代表人：章志苗

5、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2,857.142857 万元



6、经营范围：一般经营项目是：移动智能终端、卫星通信产品的技术开发

与销售；物联网科技、卫星应用技术、计算机软硬件、网络科技、通讯科技、航

天科技、航空科技、检测科技、电子科技、仪器仪表、光机电一体化、机电科技

领域内的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；通信工程，计算机网络工

程，电子产品、通讯设备、计算机、软件及辅助终端产品的销售；计算机软件、

信息系统软件的开发、销售；信息系统设计、集成、运行维护；信息技术咨询；

集成电路设计、研发行业应用终端软件的开发与销售；系统集成与技术支持与服

务（以上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，限制

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）。许可经营项目是：呼叫中心服务。

7、主要股东：深圳至高持股 30%，深圳市盈承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27.44%，

雷桂林持股 22.40%，李旭东持股 5.60%，罗耘持股 5.60%，王贞婷持股 3.36%，

邵楚恒持股 2.80%，胡怿文持股 2.80%。

8、主要财务数据：

单位：人民币元

项目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026 年 3 月 31 日

资产总额 202,503,482.66 202,484,357.74

负债总额 47,093,711.31 47,093,711.31

应收款项总额 166,483,974.70 166,483,974.70

净资产 155,409,771.35 155,390,646.43

项目 2025 年 1-12 月 2026 年 1-3 月

营业收入 4,242,924.41 0

营业利润 1,269,993.62 -19,124.92

净利润 1,269,993.62 -19,124.92

注：上表所列贝尔加 2025 年及 2026 年 1-3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。

9、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：否

10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不存在为贝尔加提供担保、财务资助、委托其

理财、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以及经营性往来等情况。

11、资产权属情况：截至本公告日，交易标的股权权属清晰，不存在抵押、

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形，不存在涉及重大争议、诉讼、仲裁事项或查封、

冻结等司法措施。

12、贝尔加的其他股东已放弃优先购买权。

https://www.qcc.com/firm/8e456af211fbf676bebd3d8cc744515f.html
https://www.qcc.com/firm/e5374a9cd15e81a82845e369957f5cee.html
https://www.qcc.com/pl/p9e7c7c8106a4f7b0ab72d7750653201.html
https://www.qcc.com/pl/pdd15c6adc6b472f8c1245f54703a6cb.html
https://www.qcc.com/pl/pc3cc21177e83d5552a2ac78f014c606.html
https://www.qcc.com/pl/p42d88190031b5d49e0ed73bae3dceae.html
https://www.qcc.com/pl/p6d0f5249899b7213cfc32cd8e756a73.html
https://www.qcc.com/pl/pc61813f13622efce7a5554a8ddeec9b.html


四、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

基于贝尔加当前业务与公司经营方向不能产生协同效应，交易各方综合评估

贝尔加资产及经营情况，经平等协商后确定交易价格。本次股权交易定价遵循公

平、公正、平等、自愿的原则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本次交易事项的交易金额未达到股东会审议标准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

票上市规则》第 6.1.6 条、第 6.1.15 条规定，无需出具审计报告或评估报告。

五、拟签订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

甲方：深圳市至高通信技术发展有限公司

乙方：北京东华诚信电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目标公司：深圳市贝尔加数据信息有限公司

1、甲方将其持有的全部目标公司 30%股权（以下简称“标的股权”）出让

给乙方，交割完成后乙方将持有目标公司 30%股权。

2、经友好协商，乙方受让甲方所转让的标的股权，以现金方式应向甲方支

付的股权转让价款总额为：人民币壹亿壹仟伍佰贰拾柒万伍仟元整（RMB

￥115,275,000.00 元）。

3、本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需一次性支付，自甲乙双方签署本协议后的

3个工作日内，乙方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。

4、在本协议生效且甲方收到乙方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后，目标公司召开股

东会修改公司章程，乙方成为目标公司的股东，依法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并承担

相应的股东义务；甲方全力配合乙方及目标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。

5、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时生效。

六、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

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。

七、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



本次交易系公司根据整体经营规划作出的决策，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结构，

降低管理成本，提高公司整体效益。本次交易遵循了公平、公允的原则，不存在

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造成不

利影响。本次交易转让价格 11,527.50 万元，公司持有的标的股权账面价值

11,387.63 万元，交易将增加公司 2026 年度税前利润 139.87 万元；交易完成后，

诚信电脑按照交易价格及其他相关支出计入股权投资成本，交易环节对诚信电脑

利润水平不构成影响。

八、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

自 2026 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，除本次关联交易外，公司与该关联人（包含

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）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

总额约 15,108 万元。

九、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

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转让参股公司

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经审核，独立董事认为：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至高出

售股权事项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，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质量，优化资产结构，

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。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、公允的原则，定价公允合

理，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

东利益的情形，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，我们同意该事项

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，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。

十、备查文件

1、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；

2、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6 年第六次会议决议；

3、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三次会议决议；

4、《股权转让协议》。

特此公告。



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董事会

二零二六年六月二十六日


